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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2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：临2025-030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被担保人：PT. KinXiang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（中文名称：

印尼金祥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“金祥新能源”）。

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，含子公司）为控股子公司金祥新能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,800万美元

（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1:7.1938测算，折合人民币34,530.24万元，下同）的担保。

公司2025年已实际为金祥新能源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4,000万美元，为金祥新能

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.12亿元（含存续）。前述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。

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

本次担保无反担保。

特别风险提示：被担保人金祥新能源资产负债率超过70%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相关风险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2025年1月22日召开

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

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2025年度为金祥新能源新增不超过14.4亿

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额度。内容详见2024年12月27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的

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8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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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票/信用证/担保函项下，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）分别计算。每一笔主债务项

下的保证期间为，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起，计

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数项

之日）后三年止。

5、本次担保无反担保。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4.42亿元，公司

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8.88亿元，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36.28%、26.46%。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，亦

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五年五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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